共青城市交通运输局部门评价报告
基本情况

项目概况。纳入本次预算项目自评单位共1个，根据《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市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赣厅字[2018]90号）和《中共共青城市委办公室 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共青城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共办发[2019]1号）文件精神， 共青城市交通运输局为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

共青城市交通局共有预算单位1个，实有人数27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7人，全额补助事业编制12人，工勤编6人，同岗同酬1人，专技人员1人；退休人员7人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目标1：确保交通运输职能正常开展，经费合理使用；

目标2：确保交通运输职能正常开展，确保人员经费到位；

目标3：进一步提高道路运输秩序管理能力，构建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绿色、经  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；

目标4：可适当解决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资金瓶颈，减轻地方财政资金压力，为交通强市发挥好应有的职能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标5：进一步提高道路运输秩序，保障道路运输的社会经济效益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标6：进一步加强辖区内公路规划及建设力度，对接上级交通部门，积极增资增项，完成上级下达公路建设和管理任务，并管理好已有的道路，为交通强市发挥好应有的职能。
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党组成员及机关各科室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
履职完成情况：1、综合执法检查次数达到12次；2、缴纳电费次数12次；3、查处非法运营车辆56辆；4、完成省级四好农村公路评选；5、道路验收合格率达到99%。6、农村公路养护里程达到75公里。
履职效果情况：1、农村公里通车率100%；2、评估对象对评价结果满意度达到100%。
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：群众以及相关人员满意度达到95%。
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我局始终坚持以规范财务制度主动接受监督入手，强化财务管理，在管好用好项目经费上下功夫。为了管好用好审计项目经费，我们一是制定并长期坚持和完善了财务制度，机关所有经费实行集中统一管理。二是严格审核监督，相关人员严格把好审核报销关，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开支，一律不予报销。各项经费的开支情况，接受市财政局的经常性监督。三是不断加强对项目经费管理使用的检查力度。对预算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我单位的资金情况:绩效范围为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。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年预算8682.80万元，本部门支出预算已执行7388.90万元。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7分，评价优。
依据2023年整体支出绩效，更加规范的制定2024年预算，依法依规公开。
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项目决策情况：项目立项充分且规范，绩效目标合理明确，资金分配合理且预算编制科学。
项目过程情况：资金使用过程中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执行率完成99%，使用过程中合规。
项目产出情况：能很好的完成年初预算既定目标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：人民群众，以及相关群体都感到满意。
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：1、工程款依据项目进度付款，在设置绩效的目标的时候对工程的进度预期不够准确，导致绩效目标的偏离。2、2023年底财政资金紧张，大量资金我单位已支付，但国库未支付，造成3个项目支付率为0%。

改进的措施有：1、强化绩效理念，深入推进评价工作进一步加强各科室绩效管理理念，将“要我评价”的被动认识转化为“我要评价”的主动实践，健全完善评价机制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推进评价工作，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。2、强化事前准备，提升评价质量。在推进自身评价工作开展时，结合评价工作实际，项目实施过程中规范化、严格化，确保绩效评价结果公正、客观、精准、真实反映绩效，如实反映问题，切实提高评价质量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拟将绩效自评结果在我单位政务网公开。

